
— 1 —

荣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荣成市涉农乱收费乱摊派专项

整治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

经济开发区、石岛管理区、好运角旅游度假区管委会，各镇人民

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市政府有关部门：

《荣成市涉农乱收费乱摊派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》已经市

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望认真组织实施。

荣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8年9月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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荣成市涉农乱收费乱摊派专项整治行动
工作方案

为深入落实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全省涉农乱收

费乱摊派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鲁政办字〔2018〕153

号）和《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威海市涉农乱收费乱摊

派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威政办字〔2018〕82号）要

求，扎实做好新形势下减轻农民负担工作，及时纠正涉农收费过

程中的加重农民负担、损害农民利益行为，切实保护农民合法权

益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以习近

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以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为

中心，以增强群众的幸福感、获得感为落脚点，坚持“多予”与

“少取”两手抓，坚持监管与查处相结合，突出重点、上下联动，

齐抓共管、综合整治，今年年底前基本杜绝涉农乱收费乱摊派现

象，持续保持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高压态势，维护农村社会和谐

稳定，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荣成篇奠定坚实基础。

二、整治内容

（一）农村环境卫生领域乱收费问题。无依据收费或者不按

规定程序、超标准、强制向农民征收卫生费、垃圾处理费、城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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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卫一体化等相关费用问题。（市城乡建设局牵头负责）

（二）农村用水领域乱收费问题。在最高限价以外加价向农

民收取浇地费，“搭车”收取其他费用，按照人口均摊水费，收

费不列帐、不开具规定票据等问题。（市水利局、物价局分头负

责）

（三）农村义务教育领域乱收费问题。强制要求学生统一购

买校服、教辅材料、商业保险等问题；对在校就餐学生按学期或

学年收取伙食费问题。（市教育局牵头负责）

（四）一事一议筹资筹劳领域乱收费问题。未严格按照《威

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规范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

通知》（威政办发〔2011〕5号）要求履行议事、审批、备案等程

序，突破规定的范围、对象和标准开展一事一议，一事一议操作

不规范，筹资筹劳档案资料缺少申请书、项目招投标书、预算书、

决算书、公开照片和会议记录等原始资料，将一事一议变为固定

收费项目用于村务各项支出等问题。（市财政局、农业局分头负

责）

（五）向村级组织乱收费问题。向村级组织转嫁应由部门承

担的工作及费用，违规要求村级组织缴纳教育安保费、培训费、

入会费、农村中小学运转经费，不征求村级意见超额代扣、代交

报刊费，镇财政所收取绿化费、刊板款、垃圾清运费等问题。（各

区镇、街道及有关单位分头负责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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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监管制度落实方面。涉农收费和价格“公示制”落实

方面，不按规定将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、监督电话等内容向农民

公示，未及时更新政策内容等问题；农民负担监督卡制度落实方

面，未将监督卡按要求发放到户，或监督卡填写不及时、不真实

等问题。（市物价局、农业局分头负责）

（七）其他政策落实方面的突出问题。各种补贴资金、土地

征占补偿资金发放不到位问题；以领取农村低保、交纳居民医疗

保险等为条件，要求缴纳其他费用问题；普通高中建档立卡贫困

家庭学生免除学杂费等政策未落实问题；在专项整治中发现的其

他问题。（市财政局、农业局、国土资源局、教育局等部门分头

负责）

三、时间安排

（一）区镇自查。9月下旬至10月上旬。各区镇、街道开展自

查自纠，形成专项整治工作报告于10月10日前报市农民负担监督

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。（联系人：林涛，联系电话：7595601，邮

箱：rcnyjjgz@163.com）。

（二）市级督查。10月中旬至10月底。市农业局会同有关部

门、单位组成联合督查组，在各区镇、街道自查的基础上，对各

区镇、街道工作情况开展督查。抽查4个镇（街道），每个镇（街

道）抽查2个村，每个村抽查5户农户。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并

责令整改，检查情况及时报市政府，并在全市范围内通报。同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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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好迎接威海市级实地督查的准备工作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、周密部

署，把清理整治涉农乱收费乱摊派问题作为改进工作作风的重要

内容，按照主要领导“亲自抓、负总责”的领导机制和“谁主管、

谁负责”的部门责任制要求，落实分工、各司其职，相互配合、

统筹推进，确保取得实效。

（二）坚持依法依规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按照现行法律法规

和政策规定，准确界定合理收费与不合理收费。对无依据、超标

准、强制性等不合理收费加大督查力度，限期整改到位，切实保

障群众合法权益。对发现的乱收费乱摊派问题和群众通过信、访、

网、电反映的农民负担问题，本着“发现一起、查处一起”的原

则，加大纠办力度，并按照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有关要求，追究相

关人员责任，切实整改到位。

（三）建立长效机制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以此次专项整治行

动为契机，从根源上研究解决深层次问题，推动体制机制创新，

健全涉农收费管理体系，形成减轻农民负担监督管理的长效机制。

严格落实涉农收费文件“审核制”，对各自领域出台的收费文件

进行梳理，及时向农业部门备案，并对相关情况作出说明。加大

对涉农收费项目的研究力度，根据当前农业农村发展的新形势新

变化适时调整有关规定，增强适用性和可操作性。



— 6 —

（四）强化责任落实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层层明确任务、落

实责任，集中人力和时间，通过面上排查、抽查暗访、接受举报

等方式，对本辖区农民负担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整治，按时完成减

轻农民负担的自查、督查等工作，坚决防止和纠正检查工作走过

场、敷衍塞责、弄虚作假等行为，对专项整治工作不认真、查处

整改不到位的，要严肃问责。

附件：农民负担专项治理情况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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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农民负担专项治理情况统计表
填报单位： （盖章）

违规件数（件）
退还款项

（万元）

取消收费项目

和文件（个）
处理责任人（人）减轻负担（万元） 建立监管制度（件） 备 注

涉农乱收费

农村义务教育

农民建房

农业用水用电

其他收费

村级组织负担

公益事业项目建设

达标升级

摊派任务和经费

摊派订阅报刊

其他费用

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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